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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科学技术局
关于印发《淮南市“科技小巨人”企业
培育管理办法》的通知
淮科高﹝2018﹞98号

各县区、园区科技局：
《淮南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管理办法》经市科技局第6次局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贯彻执行。

  淮南市科学技术局
   2018年10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淮南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激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做大做强，根据《淮南市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淮府﹝2018﹞82号）文件精神，修订本办法。
一、总体目标
从2016年起，每年择优遴选5家以上科技型企业列入“科技小巨人”培育计划。到2020年，共培育30家。
二、培育条件
“科技小巨人”企业是指从事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拥有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投入科技经费、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提供产品或服务，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和较好成长性、创新活力强的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bookmark: _GoBack]（一）企业应为在我市注册，且已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试点）或已备案的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企业成立3年以上，销售收入在2000万元至2亿元（含2亿元）之间，工业和服务业企业年上缴税收不少于20万元，农业企业年净利润不少于10万元。
（二）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销售收入比重达60%以上，工业或服务业企业近3年销售收入或上缴税收增长率的年均值达10%以上，农业企业近3年净利润增长率的年均值达10%以上。
（三）企业近3年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比重达4%以上，建有市级以上（含市级）研发机构。
（四）企业拥有相应的知识产权。企业的知识产权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之一：培育期内发明专利1项以上，培育期内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6项以上，培育期内国家动植物新品种权1项以上。
（五）科技成果登记不少于3项。
三、培育措施
（一）加强培训力度。加强“科技小巨人”企业负责人参加促进企业发展的高端培训，帮助他们开阔思路、拓展视野、更新观念，培养战略思维和持续创新能力。
（二）加大服务力度。支持“科技小巨人”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组织高校院所专家深入“科技小巨人”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支持“科技小巨人”企业组建、引进人才团队。
（三）加大项目扶持。积极推荐“科技小巨人”企业申请市产业引导资金支持；对“科技小巨人”企业符合国家、省、市科技计划专项资金支持的，在企业申报科技计划项目时，优先推荐立项。
（四）加大宣传推介。在相关媒体上公布“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名单，组织推介宣传活动，提高企业知名度，为“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四、培育申报
申报“科技小巨人”企业应提供以下材料：
（一）淮南市“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申请书。
（二）以下复印件在实现信息共享后取消。
1.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复印件。
2.企业相关知识产权证书复印件。
3.研发机构认定文件复印件。
（三）财务指标证明文件。
1.企业提供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审计报告的内容包括企业近3年研发费用和上一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比）。
2.企业提供近三个会计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包括基础信息表、主表及相关附表）。
五、绩效管理
（一）市科技局高新技术及产业化科对申报企业进行初审，并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对企业创新能力培育计划进行评审；通过评审的企业在科技信息网上进行公示。
（二）对列入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创新能力培育计划的项目实行合同管理，合同期3年，由市科技局与企业签订《创新能力培育计划合同书》,县区、园区科技局负责日常监督与管理。
（三）市科技局每年度组织有关部门、专家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任务和实施目标进展情况进行绩效考评。合同期满后，对照《创新能力培育计划合同书》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按照《淮南市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淮府﹝2018﹞82号）予以奖励。
六、附则：本办法自2018年1月1日起实施，由市科技局高新科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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